
報告人：蔡米虹主任



選課重點

 無須事先申請，凡選修本微
學程課程達8學分，即可申請
微學程證明書。

 選修微學程課程，可同時採
計為通識選修學分。

108學年度共開設6個微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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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微學程選修累積達8學分
即可同時取得

領域選修學分微學程證書



微學程相關修課規定

微學程 閱讀賞析 英文溝通與閱讀
綠色科技
與環境永續

藝術與美感 創新與創意 現代管理

所需學分 8 8 8 8 8 8

申請方式
修足學分後

再提出申請即可
修足學分後

再提出申請即可
修足學分後

再提出申請即可
修足學分後

再提出申請即可
修足學分後

再提出申請即可
修足學分後

再提出申請即可

修課對象
本校大學部學生
（含進修部）

本校大學部學生
（含進修部）

本校大學部學生
（含進修部）

本校大學部學生
（含進修部）

本校大學部學生
（含進修部）

本校大學部學生
（含進修部）

限制修課 國語文學系 英語學系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經營與管理學系



國立臺南大學「閱讀賞析」微學程設置要點

 108年4月26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年6月5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課程會議通過

 108年6月24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一、本設置要點依據「國立臺南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訂定。

二、「閱讀賞析」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三、本微學程課程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規劃。學生修課除可計入畢業通識學分外，累積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四、除「國語文學系」學生外，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部及進修學制進修學士班在學學生均可申請選修本微學程。

五、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六、修習本微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七、學生在未登記修習本微學程前，若已修過本微學程之某課程，其修得科目與學分數得由通識教育中心認定後，計入本微學程修課學

分，不必再度修習。

八、未來得依學生修課需求或實際開課情形，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調整課程。

九、本微學程設置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大學「閱讀賞析」微學程課程表

所屬通識領域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文史哲藝術

經典文學導讀 選修 2

臺灣女性散文選讀 選修 2

應用文 選修 2

臺灣經典文獻選讀 選修 2

日治期的臺日經典文學 選修 2

文學與現代生活 選修 2

禪學與人生 選修 2

社會脈動 報紙閱讀與議題探索 選修 2

累積選修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國立臺南大學「英文溝通與閱讀」微學程設置要點

 108年4月26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年6月5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課程會議通過

 108年6月24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一、本設置要點依據「國立臺南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訂定。

二、「英文溝通與閱讀」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三、本微學程課程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規劃。學生修課除可計入畢業通識學分外，累積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四、除「英語學系」學生外，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部及進修學制進修學士班在學學生均可申請選修本微學程。

五、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六、修習本微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七、學生在未登記修習本微學程前，若已修過本微學程之某課程，其修得科目與學分數得由通識教育中心認定後，計入本微學程修課學

分，不必再度修習。

八、未來得依學生修課需求或實際開課情形，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調整課程。

九、本微學程設置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大學「英文溝通與閱讀」微學程課程表

所屬通識領域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文史哲藝術 英文小品文賞析 選修 2

國際視野

美國文化 選修 2

實用情境美語 選修 2

職場英文 選修 2

旅遊英文 選修 2

時事英文 選修 2

英語口語表達技巧 選修 2

累積選修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國立臺南大學「綠色科技與環境永續」微學程設置要點

 108年4月26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年6月5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課程會議通過

 108年6月24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一、本設置要點依據「國立臺南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訂定。

二、「綠色科技與環境永續」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三、本微學程課程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規劃。學生修課除可計入畢業通識學分外，累積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四、除「綠色能源科技學系」學生外，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部及進修學制進修學士班在學學生均可申請選修本微學程。

五、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六、修習本微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七、學生在未登記修習本微學程前，若已修過本微學程之某課程，其修得科目與學分數得由通識教育中心認定後，計入本微學程修課學

分，不必再度修習。

八、未來得依學生修課需求或實際開課情形，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調整課程。

九、本微學程設置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大學「綠色科技與環境永續」微學程課程表

所屬通識領域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生命科學
生態與文明 選修 2

水資源概論 選修 2

科技探索

節能減碳 選修 2

環境污染與健康 選修 2

風能與環境 選修 2

綠能與電動車 選修 2

生活家電實務 選修 2

儲能科技與生活 選修 2

太陽能初探 選修 2

國際視野 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 選修 2

累積選修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國立臺南大學「藝術與美感」微學程設置要點

 108年4月26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年6月5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課程會議通過

 108年6月24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一、本設置要點依據「國立臺南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訂定。

二、「藝術與美感」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三、本微學程課程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規劃。學生修課除可計入畢業通識學分外，累積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四、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部及進修學制進修學士班在學學生均可申請選修本微學程。

五、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六、修習本微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七、學生在未登記修習本微學程前，若已修過本微學程之某課程，其修得科目與學分數得由通識教育中心認定後，計入本微學程修課學

分，不必再度修習。

八、未來得依學生修課需求或實際開課情形，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調整課程。

九、本微學程設置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大學「藝術與美感」微學程課程表

所屬通識領域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文史哲藝術

視覺藝術欣賞 選修 2

表演藝術的欣賞 選修 2

攝影藝術 選修 2

舞蹈與藝術 選修 2

電影文學 選修 2

悅讀經典繪本 選修 2

音樂與人生 選修 2

空間美學 選修 2

美感與生活 選修 2

累積選修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與創意」微學程設置要點

 108年4月26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年6月5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課程會議通過

 108年6月24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一、本設置要點依據「國立臺南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訂定。

二、「創新與創意」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三、本微學程課程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規劃。學生修課除可計入畢業通識學分外，累積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四、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部及進修學制進修學士班在學學生均可申請選修本微學程。

五、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六、修習本微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七、學生在未登記修習本微學程前，若已修過本微學程之某課程，其修得科目與學分數得由通識教育中心認定後，計入本微學程修課學

分，不必再度修習。

八、未來得依學生修課需求或實際開課情形，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調整課程。

九、本微學程設置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與創意」微學程課程表

所屬通識領域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文史哲藝術

創意產業 選修 2

創意實作 選修 2

科技探索

科技創新與知識管理 選修 2

創意思考 選修 2

創客與創意實務 選修 2

創意與創新概論 選修 2

累積選修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國立臺南大學「現代管理」微學程設置要點

 106年12月15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年1月15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107年3月21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年4月26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年6月5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課程會議通過
 108年6月24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一、本設置要點依據「國立臺南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訂定。

二、「現代管理」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規劃之課程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開設。

三、本微學程課程依據本校通識教育課程架構規劃。學生修課除可計入畢業通識學分外，累積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證明書。

四、除「經營與管理學系」學生外，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部及進修學制進修學士班在學學生均可申請選修本微學程。

五、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六、修習本微學程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七、學生在未登記修習本微學程前，若已修過本微學程之某課程，其修得科目與學分數得由通識教育中心認定後，計入本微學程修課學

分，不必再度修習。

八、未來得依學生修課需求或實際開課情形，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調整課程。

九、本微學程設置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大學「現代管理」微學程課程表

所屬通識領域 課程名稱 修別 學分

社會脈動

衝突管理 選修 2

理財規劃 選修 2

領導藝術 選修 2

科技探索

科技與管理 選修 2

資訊科技與管理 選修 2

科技創新與知識管理 選修 2

組織與管理 選修 2

國際視野

全球化與兩岸經貿關係 選修 2

國際企業管理概論 選修 2

金融創新-指數化投資（ETF） 選修 2

世界經濟趨勢與發展 選修 2

累積選修達8學分，即可申請本微學程學分學程證明書


